敖汉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特困人员基本生活
服务保障水平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敖政办发〔2023〕59号

各乡镇苏木人民政府、各街道办，旗政府各有关委办局：
《关于进一步提高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服务保障水平工作实施方案》已经旗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1.2023年8月分散供养人员分乡镇统计表
2.敖汉旗养老机构8月情况统计表
3.敖汉旗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排查评估表

敖汉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9月11日        

关于进一步提高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服务
保障水平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14号）和《民政部关于加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的通知》（民发〔2019〕124号）要求，结合全旗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认识加强特困人员照料服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以完善“物质类救助+服务类救助”的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方式为方向，以满足特困人员照料服务需求为目标，以落实委托照料服务为重点，着力完善全旗特困人员照料服务政策措施、标准规范和监管机制，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确保特困人员“平日有人照应、生病有人看护”。积极推动服务类社会救助发展，进一步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主要任务
（一）提升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质量
1.进一步明确照料服务内容。全面落实居家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乡镇苏木街道、居（村）委会、指定的照料护理人“三方”监管监护责任制，规范签订《敖汉旗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监管监护协议书》。
对于生活能够全自理特困人员，重点协助其维护居所卫生、保持个人清洁、确保规律饮食等护理服务；对于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针对其自理能力情况，提供相应上门提供协助用餐、饮水、用药、穿（脱）衣、洗漱、洗澡、如厕等护理服务；对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特困人员，应为其提供上门提供协助用餐、饮水、用药、穿（脱）衣、洗漱、洗澡、如厕等护理服务。充分保障特困供养人员的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的知情权、选择权，严禁任何群体和个人不经当事人知情同意，私自领取、支配特困供养人员的补贴资金，特别是加强特困供养人员中精神疾病患者监护工作，做到照料到位、就医及时。
2.建立居家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日常生活水平质量监督评价机制。各乡镇苏木街道要成立由民政、财政、司法、公安和居（村）委会组成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生活水平监督评价领导小组，负责对本辖区内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生活服务保障情况逐人定期考核评价。对监护人生活照料、监护责任不到位，特困人员独自生活、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差的，要无条件地纳入敬老院实行集中供养，从根本上解决特困对象生活质量差问题。坚决整治和打击侵害特困供养对象合法权益现象，特别是领取护理补贴资金却不履行相应义务的、骗取特困供养人员生活补贴资金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
3.加强对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审核审批工作。对于新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在入户调查过程中，要对其现在生活状态水平进行评估，对于不适合分散供养人员要在审批后及时纳入到敬老院集中供养。
(二）切实提高敬老院供养服务水平
1.加强队伍建设，提升运管水平。各乡镇苏木街道要通过选派选拔等方式，选派具有坚定政治信念和党性原则、富有爱心和责任心、熟悉机构管理人员担任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机构负责人（院长）职务。各敬老院院长要遵纪守法，尊老爱老，言行规范。对于兼职人员、不合格人员要及时调整，结合机构建设规模、住养老年人情况，合理确定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的配备比例。积极做好机构管理人员、护理人员分级分批培训工作，提升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机构内护理人员需接受基本照护专业科目的岗前培训或在岗培训，每年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48课时。要合理确定和落实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薪酬待遇，建立与岗位绩效、职业技能水平挂钩的考核激励机制，提高工资待遇，吸引稳定一线工作人员队伍力量。
2.各乡镇苏木街道要规范敬老院日常运营管理，做到早餐有奶有蛋，午餐、晚餐营养均衡适合老人的饭菜。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安全管理和服务管理等制度，积极参与等级评定，不断提升日常生活照料、送医治疗等基本救助供养服务水平，要及时为院民更新服装、被褥等生活用品。通过增加护理型床位、加大对护理员的专业培训，持续提高敬老院的护理水平。各敬老院在日常管理中，要突出人性化管理，全面掌握每位老人的生活习惯，灵活掌握，切忌为了方便管理搞一刀切。
3.积极对接社会志愿者组织、文化团体为院民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经常组织院民之间开展文娱活动，丰富院民日常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拍摄短视频、微信等将敬老院日常生活影像广泛宣传，让更多人了解敬老院的日常生活状况。
4.各敬老院在满足当地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集中供养需要的基础上，可以开展社会养老服务。收费标准暂参照特困供养人员保障标准。通过服务质量的提升、积极有效的对外宣传，力争到2023年10月底，各敬老院入住率达到60%以上（随上级政策变化适时调整）。
5.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充分发挥敬老院土地资源优势，不断改善院民生活条件。
6.各乡镇苏木街道要强化敬老院财务管理，及时将各类经费足额拨付到位。
三、进度安排
（一）筹备阶段。各乡镇苏木街道要于9月15日前成立由民政、财政、司法、公安、居（村）委会成员组成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生活水平监督评价领导小组，并制定考评方案。
（二）调查入住阶段（9月1日至9月30日）。
1.各乡镇苏木街道对照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内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生活水平监督评价领导小组逐一入户考核评价。
2.旗民政局对各乡镇苏木街道敬老院供养服务水平进行深入调研，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敬老院各项管理服务制度，制定提升服务水平实施方案措施。
3.各乡镇苏木街道完成《敖汉旗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监管监护协议书》审核签订，并报旗民政局备案。
4.旗民政局组织各敬老院互相观摩学习，对各项工作进行评比考核，同时加强对敬老院院长的培训工作。
（三）完善提升阶段（长期坚持）。旗民政局及时总结前期工作，汲取其中好的经验，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不断提升特困供养服务水平。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苏木街道要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担负起资金投入、工作保障、监督管理责任。旗民政部门要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职责，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重点加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日常管理、能力建设，完善相关标准体系，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二）强化资金保障。各乡镇苏木街道要切实落实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保障供养经费落实到位。旗财政、民政部门按标准足额安排特困人员供养基本生活费、照料护理费，及时拨付供养机构，供养机构不得擅自挪用，不得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费用于供养机构工作经费、运转费用、维修改造等设施建设中。
（三）完善制度建设。各乡镇苏木街道要统筹做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社会福利等制度衔接。符合相关条件的特困人员，可同时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和高龄津贴等社会福利待遇；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不再适用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纳入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范围的，不再适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残疾人，不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四）强化督导检查。各乡镇苏木街道、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挤占、挪用、虚报、冒领等违法违纪行为。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公众举报和媒体报道的问题，要及时查处并公布处理结果。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对因工作重视不够、管理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附件1

2023年8月分散供养人员分乡镇统计表

	序号
	乡镇苏木街道
	分散供养人数
	其中：全失能人数
	半失能人数
	备注

	1
	敖润苏莫苏木
	21
	0
	0
	

	2
	贝子府镇
	325
	1
	14
	

	3
	丰收乡
	169
	0
	13
	

	4
	古鲁板蒿镇
	161
	11
	17
	

	5
	黄羊洼镇
	87
	0
	7
	

	6
	惠州街道办
	16
	0
	6
	

	7
	金厂沟梁镇
	180
	3
	9
	

	8
	玛尼罕乡
	129
	1
	11
	

	9
	木头营子乡
	158
	0
	4
	

	10
	牛古吐镇
	261
	0
	8
	

	11
	萨力巴乡
	89
	0
	5
	

	12
	四道湾子镇
	94
	0
	12
	

	13
	四家子镇
	200
	1
	14
	

	14
	下洼镇
	175
	1
	0
	

	15
	新惠镇
	267
	1
	23
	

	16
	新州街道办
	14
	2
	2
	

	17
	兴隆洼镇
	215
	0
	18
	

	18
	长胜镇
	139
	3
	21
	

	合 计
	2700
	2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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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敖汉旗养老机构8月情况统计表
	序号
	名称
	实有床位数（张）
	现入住老人数（人）
	60%应住人数
	达到60%
还应入住人数
	工作人员人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1
	敖汉旗新惠中心敬老院
	130
	62
	78
	16
	16
	胡剑丰
	15047678599
	

	2
	新惠镇敬老院
	60
	48
	36
	-12
	6
	陆晓辉
	15804760010
	

	3
	贝子府镇敬老院
	40
	26
	24
	-2
	4
	杨洪明
	13404872473
	

	4
	古鲁板蒿镇敬老院
	40
	20
	24
	4
	7
	郭海洋
	13789591785
	

	5
	萨力巴乡敬老院
	24
	18
	15
	-3
	4
	李亚亮
	13734784500
	

	6
	四家子镇敬老院
	40
	20
	24
	4
	6
	赵志虎
	13789498187
	

	7
	玛尼罕乡敬老院
	70
	12
	42
	30
	5
	孙国军
	13191511300
	

	8
	金厂沟梁镇敬老院
	40
	17
	24
	7
	5
	蔡常柏
	13614764129
	

	9
	长胜镇敬老院
	50
	23
	30
	7
	5
	杨立国
	15049977762
	

	10
	下洼镇敬老院
	48
	15
	29
	14
	5
	蔡振平
	13847641336
	

	11
	丰收乡敬老院
	48
	18
	29
	11
	4
	李作臣
	13848661236
	

	12
	兴隆洼镇敬老院
	53
	28
	32
	4
	4
	刘子民
	13847618175
	

	13
	四道湾子镇敬老院
	50
	15
	30
	15
	3
	张颜辉
	15149120030
	

	14
	木头营子乡敬老院
	40
	19
	24
	5
	5
	马署光
	13789437599
	

	公办敬老院合计
	733
	341
	441
	100
	79
	
	
	


附件3
敖汉旗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排查评估表（参考模板）
填报单位：
	序号
	村/居委会
	姓名
	性别
	年龄
	监护人/护理人姓名
	监护人/护理人年龄
	监护人/护理人与被监护人关系
	自理情况：失能、半失能、自理
	住房情况：自有、借住、幸福院
	居住环境：整洁干净、一般、脏乱差
	生活质量：较好、一般、较差
	护理情况：较好、一般、较差
	生病是否能得到及时救治
	特困供养费是否由本人支配
	是否存在侵占特困供养人员合法权益
	评估结果：较好、较差、差
	备注

	
	
	
	
	
	
	
	
	
	
	
	
	
	
	
	
	
	

	
	
	
	
	
	
	
	
	
	
	
	
	
	
	
	
	
	

	
	
	
	
	
	
	
	
	
	
	
	
	
	
	
	
	
	

	
	
	
	
	
	
	
	
	
	
	
	
	
	
	
	
	
	

	
	
	
	
	
	
	
	
	
	
	
	
	
	
	
	
	
	

	
	
	
	
	
	
	
	
	
	
	
	
	
	
	
	
	
	

	
	
	
	
	
	
	
	
	
	
	
	
	
	
	
	
	
	

	
	
	
	
	
	
	
	
	
	
	
	
	
	
	
	
	
	

	
	
	
	
	
	
	
	
	
	
	
	
	
	
	
	
	
	

	
	
	
	
	
	
	
	
	
	
	
	
	
	
	
	
	
	


注：1.生活质量可从三餐是否规律、营养是否均衡，生活物资是否充足等方面综合评判。
    2.护理情况较好：衣着干净，无异味，饮食营养均衡；较差：卫生较差，室内有轻微异味；差：被褥衣服较脏，室内及个人卫生差，室内异味较大。
    3.本表仅供参考，各乡镇苏木街道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